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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，国务院各部委、各直属机

构： 

现将《实施更大规模减税降费后调整中央与地方收入划分改

革推进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 

国务院 

2019年 9月 26日 

实施更大规模减税降费后调整中央与地方收入划分改革推进

方案 

为进一步理顺中央与地方财政分配关系，支持地方政府落实

减税降费政策、缓解财政运行困难，按照党中央、国务院决策部

署，现就实施更大规模减税降费后调整中央与地方收入划分改革

制定如下方案。 

一、基本原则 

（一）保持现有财力格局总体稳定。调动中央与地方两个积

极性，稳定分税制改革以来形成的中央与地方收入划分总体格局，

巩固增值税“五五分享”等收入划分改革成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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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建立更加均衡合理的分担机制。按照深化增值税改革、

建立留抵退税制度的要求，在保持留抵退税中央与地方分担比例

不变的基础上，合理调整优化地方间的分担办法。 

（三）稳步推进健全地方税体系改革。适时调整完善地方税

税制，培育壮大地方税税源，将部分条件成熟的中央税种作为地

方收入，增强地方应对更大规模减税降费的能力。 

二、主要改革措施 

（一）保持增值税“五五分享”比例稳定。《国务院关于印

发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后调整中央与地方增值税收入划分过渡方

案的通知》（国发〔2016〕26 号）确定的 2—3 年过渡期到期后，

继续保持增值税收入划分“五五分享”比例不变，即中央分享增

值税的 50%、地方按税收缴纳地分享增值税的 50%。进一步稳定

社会预期，引导各地因地制宜发展优势产业，鼓励地方在经济发

展中培育和拓展税源，增强地方财政“造血”功能，营造主动有

为、竞相发展、实干兴业的环境。 

（二）调整完善增值税留抵退税分担机制。建立增值税留抵

退税长效机制，结合财政收入形势确定退税规模，并保持中央与

地方“五五”分担比例不变。为缓解部分地区留抵退税压力，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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值税留抵退税地方分担的部分（50%），由企业所在地全部负担

（50%）调整为先负担 15%，其余 35%暂由企业所在地一并垫付，

再由各地按上年增值税分享额占比均衡分担，垫付多于应分担的

部分由中央财政按月向企业所在地省级财政调库。合理确定省以

下退税分担机制，切实减轻基层财政压力。具体办法由财政部研

究制定。 

（三）后移消费税征收环节并稳步下划地方。按照健全地方

税体系改革要求，在征管可控的前提下，将部分在生产（进口）

环节征收的现行消费税品目逐步后移至批发或零售环节征收，拓

展地方收入来源，引导地方改善消费环境。具体调整品目经充分

论证，逐项报批后稳步实施。先对高档手表、贵重首饰和珠宝玉

石等条件成熟的品目实施改革，再结合消费税立法对其他具备条

件的品目实施改革试点。改革调整的存量部分核定基数，由地方

上解中央，增量部分原则上将归属地方，确保中央与地方既有财

力格局稳定。具体办法由财政部会同税务总局等部门研究制定。 

三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财政部要加强对中央与地方收入划分

改革工作的组织协调，抓紧制定具体实施办法。各省级人民政府

要结合本地实际，进一步建立健全中央与地方收入划分改革工作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7685


